
时事12 2019年1月4日 星期五专版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知识问答
1.为什么要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答：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 规定，经济普查每 5 年进行一次，分别
在逢 3、8 的年份实施。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2018
年，我国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2.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重大意义。

答：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国情国力调查。通过经济普
查，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
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摸清全部法
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
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
全面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为加强和改善宏
观调控，推进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3.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有哪些?

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
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简而言之，就是除第一产业以外的
所有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1） 法人单位: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
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 的组
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a: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b:独立拥有和使用 （或受权使用） 资产，有权与
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c: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
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
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

（2） 产业活动单位：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
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
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a: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

b: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c: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

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
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
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
业法人单位，这些产业活动单位接受法人单位的管
理和控制。

（3） 个体经营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体经
营户。个体工商户是指按照 《个体工商户条例》 规
定，依法在市场监管机关登记注册、开展经营活动的
个人或家庭。其他个体经营户是指未在市场监管机关
登记注册，但有相对固定场所，一年内实际从事二、
三产业个体经营活动累计三个月以上的个人和家庭

户。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
行的一些兼营性的工业、商业及其他活动。

4.普查数据如何采集？

答：本次普查将广泛采用信息化数据采集方式，
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等设备现场采集数据相
结合的方式，提高普查数据采集抗干扰能力和数据采
集处理效能，减轻基层普查人员工作负担，节约普查
对象填报时间。“五证合一”改革成果也将在这次普查
中得到应用，广泛使用部门行政记录，丰富数据信息。

5.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调查的是哪个时期
的数据？

答：这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
查登记时，时点指标填写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时
期指标填写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数据。也就是
说，对于从业人员、固定资产净值等时点指标，调查
的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情况；对于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等时期指标，调查的是2018年全年情况。

6.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内容有哪些？

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
基本情况、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情况、从业人
员及工资总额、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
究开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应用、财务状况、产
品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情况。

7.普查登记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答：普查登记的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
月30日。其间普查工作人员将佩戴证件入户进行登记。

8.不同的普查对象，各填报哪些普查表？

答：不同的普查对象，其普查内容也有所不同。
具体分为四类普查表。

（1） 一套表单位：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
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
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
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一套表单位填报 27 张普查表。填报的内容包括：
调查单位基本情况、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情
况、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固
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应
用、财务状况、产品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情况等内容。

（2） 非一套表单位：除上述一套表单位，金融和铁
路部门负责普查的单位以外的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法人单位；除金融和铁路部门负责普查的产业活动单
位以外的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

非一套表单位普查表填报 7 张普查表。填报的内
容包括：非一套表单位基本情况、法人单位所属产业
活动单位情况、从业人员情况、部分行业企业法人经
营情况、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行政事业单位、民间非
营利组织主要经济指标等内容。

（3） 个体经营户普查表填报 1 张普查表。包括：

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雇员支出、税费、房租、营业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等主要经济指标。

（4） 部门普查表填报 31 张普查表。包括：金
融、铁路部门及军队系统负责普查的单位基本情况、
从业人员情况、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内容，以及领
导小组办公室其他成员单位负责提供的主要业务量
情况。

9.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方法是什么?

答：（1） 清查方法
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
营户进行全面清查。

（2） 普查登记方法
对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

进行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
行抽样调查。

各地区普查机构原则上按行政区域组织实施普
查。金融、铁路、军队的单位由本系统组织实施调
查，除此之外，不论被调查单位级别高低，均由所在
辖区内的街道 （乡镇）、居 （村） 委会普查人员入户调
查。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普查登
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普查登记。多
法人联合体不得作为一个普查单位，应分别对每个法
人单位进行登记。

（3） 数据报送方式
在单位清查阶段，普查员使用 PAD （手持移动终

端） 采集清查对象数据；在普查登记阶段，采取网上
直报 （一套表单位）、PAD 采集 （非一套表单位、抽
中个体户）、部门报送及其他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普
查对象数据。

10.“一户多照”的法人单位如何填报？

答：“一户多照”法人单位是指同一法定代表人持
有多份营业执照，且由相同的人员、在相同的场地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在填报时，应将能够分别独立核算
的营业执照单位，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填报；否则作为
一个法人单位填报。

11.从事多种业务活动的单位，如何判断主
要业务活动?

答：应按业务活动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
从大到小排序。当增加值无法获得时，可采用营业收
入作为替代指标；如果收入也无法取得时，可以使用
从业人员数作为替代指标。

12.普查对象应如何填写主要业务活动？

答：为了保证行业分类和统计调查的连贯性，当
一个单位主要活动的份额发生变化时，原则上连续一
年该活动的份额为最大，则按照该活动调整单位的行
业性质；否则，单位的行业性质不变。

13.如何理解“前店后厂”单位，类似单位如
何判断行业类别？

答：前店销售、后厂加工生产的面包店、西饼
屋、糕点店等，应归入零售业；开展类似活动的馒
头、烙饼、肉制品等主食、熟食店，也应归入零
售业。

以提供茶饮、咖啡、奶茶、果汁等服务为主的门
店，应归入“饮料及冷饮服务”有关行业类别。

以门窗制造为主要活动的单位，应归入制造业门
类下相关行业小类；以销售门窗为主的门店，如果以
接收订单委托外单位加工 （本单位不提供原材料） 的
方式经营，应归入相关批发业或零售业。

14.依法普查包括哪些内容？

答：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坚持依法
普查，经济普查对象要按时、如实地提供普查数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
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
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
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普查法纪，不折不
扣执行普查方案，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
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对违法违纪行为，严
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严重统计失信企业，依法进
行公示并开展联合惩戒。

15.普查机构与普查人员应做好哪些工作？

答：普查机构与普查人员应做好以下工作。
（1）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 开展经济普查工作。
（2） 结合经济普查对象的法定义务、主要指标概

念和有关填报要求等，向普查对象做好宣传与说明。
（3） 认真查阅普查对象的相关经营证件和与经济

普查有关的会计、统计、业务核算等原始资料，检查
普查相关资料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4） 对发现问题的,要求普查对象按正确的口径、
范围等进行纠正。

（5） 做好对普查资料及数据的保密工作。

16.普查对象应做好哪些工作？

答：普查对象应做好以下工作。
（1） 任何普查对象，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体经营户应当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的规
定，积极参与并密切配合经济普查工作。

（2） 按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要求，及时提供
与经济普查有关的会计、统计、相关证照等资料。

（3） 经济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
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并如实、按时填报经济
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
数据。

（4） 对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
抵制与举报。

（河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
北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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